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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

关于印发《重庆市新型建筑节能技术工程 
应用专项论证工作程序》的通知 

渝建发〔2013〕30 号 

 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城乡建委，两江新区、北部新区、高新

区、经开区、万盛经开区、双桥经开区建管局，有关单位： 

根据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》以及《关于加强

建筑保温隔热材料使用管理的通知》（渝建发〔2011〕123

号）等文件规定，为规范我市新型建筑节能技术工程应用

专项论证工作行为，保障新型建筑节能技术工程应用质量，

我委制定了《重庆市新型建筑节能技术工程应用专项论证

工作程序》，现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重庆市城乡建设委员会 

2013 年 3 月 2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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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新型建筑节能技术工程 

应用专项论证工作程序 
 

一、论证目的 

为科学地推动暂无国家、行业或本市地方标准作为设

计、施工、检测和验收技术依据的建筑节能新技术、新材

料、新工艺和新设备（以下简称“新型建筑节能技术”）

工程应用，促进建筑节能技术创新发展，根据《建设工程

勘察设计管理条例》以及《关于加强建筑保温隔热材料使

用管理的通知》（渝建发〔2011〕123 号）等文件规定，由

建设单位组织召开新型建筑节能技术工程应用专项论证会，

结合应用工程项目实际，论证确定新型建筑节能技术设计、

施工、检测和验收的技术方式方法或参照的技术标准依据，

规范新型建筑节能技术工程应用技术要求，保障建筑节能

工程质量和实施效果。 

二、论证条件 

建设单位应在新型建筑节能技术工程应用实施前申请

进行专项论证，并确保符以下基本条件要求： 

（一）拟论证使用的新型建筑节能技术符合国家和本

市相关产业政策，未被国家或本市禁止使用； 

（二）拟论证使用的新型建筑节能技术未发生工程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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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质量问题。 

三、论证资料 

（一）新型建筑节能技术应用工程详细情况介绍。 

（二）与建筑节能相关的施工图设计文件、建筑节能

计算报告书，以及设计使用参照的相关标准规范。 

（三）新型建筑节能技术专项施工方案以及编制专项

施工方案参照的相关标准规范。 

（四）拟选用新型建筑节能技术的有效型式检验报告，

以及进场复检拟执行或参照执行的相关标准规范。 

（五）新型建筑节能技术应用工程验收拟参照执行的

相关标准规范或验收方法。 

四、论证专家 

论证专家组应由设计、施工、监理、材料和检测等五

方面具有建筑工程类副高级技术职称及以上的 5 至 7 名专

家组成。论证专家实行回避制，与论证工程项目有关的设

计、施工、监理、材料和检测等单位的人员不能作为论证

专家。 

五、论证流程 

（一）申请。建设单位应在新型建筑节能技术工程应

用实施前，向市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提交新型建筑节能技术

工程应用专项论证申请报告，提供论证专家名单和相关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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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资料，并对资料真实性负责。 

（二）论证。论证资料形式要件以及论证专家名单经

市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审核符合本规定后，建设单位组织召

开专项论证会，由论证专家组对新型建筑节能技术的工程

应用可行性以及相关设计、施工、检测和验收技术文件资

料的科学性、合理性和规范性进行论证，形成专项论证意

见，论证意见样式详见附件 1。 

（三）备案。建设单位将论证意见（一式三份）报市城

乡建设主管部门备案，市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在论证意见上

签盖“重庆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建筑节能技术备案专用章”。 

五、意见实施 

（一）建设单位将经备案的论证意见交论证项目的设计、

图审、施工、监理和检测等单位实施，并督促相关单位严

格按照论证意见应用新型建筑节能技术。 

（二）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按照经备案的论证意见要求，

加强新型建筑节能技术使用过程监督管理。 

（三）建筑能效测评机构应在建筑能效测评环节，对经

备案的论证意见落实情况进行复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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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建筑节能技术工程应用专项论证意

见 
工程项目名称  
建设单位名称  联系电话  
设计单位名称  联系电话  
论证技术名称  应用范围  
论证会议地点  论证时间  
论证意见： 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专家组组长 

（签字） 

 
 

专家组副组长 

（签字） 
 

专家组成员 

（签字） 

 
 

市城乡建设主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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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备案意见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 章） 

年   月   日 
备注：本页不够填写，可附页，附页页底须有专家组全部成员签

字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、建筑节能与科技司，市委、

市人大常委会、市政府、市政协办公厅，有关学会、

协会。 

  重庆市城乡建委办公室            2013 年 3 月 26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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